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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意外伤害保险附加法定传染病身故或全残保险（互联网专用）

条款 

（注册号：C00023131922022030123573） 

 

总则 

第一条  本附加险合同须附加于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各款互联网专用意

外伤害保险（以下简称“主险”）合同。本附加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

单、保险凭证以及批单等组成。凡涉及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 

主险合同效力终止，本附加险合同效力亦终止；主险合同无效，本附加险合同

亦无效。主险合同与本附加险合同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合同为准。本附加险合

同未约定事项，以主险合同为准。 

 

保险责任 

第二条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本附加险合同载明的等待期后（续保不适用

等待期），经保险人指定或认可的医疗机构确诊感染法定传染病并因此身故或全残的，

保险人按照下列约定给付保险金，且各项保险金给付之和不超过保险金额。 

（一）身故保险金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本附加险合同载明的等待期后（续保不适用等待期）

因感染法定传染病身故，保险人按本附加险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

对该被保险人保险责任随之终止。 

（二）全残保险金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本附加险合同载明的等待期后（续保不适用等待期）

感染法定传染病，并自该疾病发生之日起一百八十天内（含）以该疾病为直接且单

独原因造成《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JR/T 0083-2013）（是由原中国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保监发[2014]6 号）并经国家标准化委员会备案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金融行业标准）中所列 1 级伤残程度之一者（如第一百八十日内治疗仍未结

束的，按第一百八十日的身体情况进行鉴定），保险人按本附加险合同约定的保险金

额给付全残保险金，对该被保险人保险责任随之终止。 

第三条 本附加险合同可承保法定传染病的一种或多种，具体由投保人和保险人

双方约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法定传染病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所列明的传染病； 

（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决定予以公布的其他法定传染病。 

本附加险合同所称等待期是指自本附加险合同生效后起算的一段期间，在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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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内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具体等待期天数由投保人

和保险人双方约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但最长不超过九十日。 

 

责任免除 

第四条 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一）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开始前或保险单载明的等待期内确诊感染法定传染

病的； 

（二）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开始前或保险单载明的等待期内已接受医学隔离、

观察或治疗的； 

（三）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开始前或保险单载明的等待期内已出现早期症状，

被确认为疑似病例的； 

（四）被保险人拒绝隔离、观察或治疗，或未遵医嘱私自涂用、服用、注射药

物。 

 

保险期间 

第五条  除另有约定外，本附加险合同的保险期间与主险合同保险期间一致，

且最长不超过一年。 

 

保险金额及保险费 

第六条 本附加险合同的保险金额由投保人、保险人双方约定，并在保险单中载

明。 

第七条 保险费由投保人、保险人双方约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投保人应该按

照合同约定向保险人交纳保险费。 

 

保险金申请与给付 

第八条 保险金申请人向保险人申请给付保险金时，应填写索赔申请书，并提交

以下材料。保险金申请人因特殊原因不能提供以下材料的，应提供其它合法有效的

材料。若保险金申请人委托他人申请的，还应提供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和受托

人的身份证明等相关证明文件。 

（一）索赔申请书； 

（二）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 

（三）被保险人身份证明； 

（四）保险人指定或认可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证明、病历； 

（五）被保险人身故的，需提供公安部门出具的被保险人户籍注销证明、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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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指定或认可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被保险人死亡证明； 

（六）被保险人全残的，需提供保险人指定或认可的医疗机构或司法鉴定机构

出具的被保险人残疾程度的资料或身体伤残程度鉴定书； 

（七）如保险金申请人委托他人申领保险金，还须提供授权委托书、委托人和

受托人的身份证明和资料； 

（八）保险金申请人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伤害程度等有

关的其他证明和资料。 

保险人按照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认为有关的证明和资料不完整的，应当及时

一次性通知保险金申请人补充提供。保险金申请人未能提供有关材料，导致保险人

无法核实该申请的真实性的，保险人对无法核实部分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释义 

第九条 除另有约定外，本附加险合同中的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未释义名词

以主险合同释义为准： 

1.保险人指定或认可的医疗机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是指： 

（1）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门评审确定的二级或以上的公立医院； 

（2）国家各级卫生主管部门公布的法定传染病医疗救治定点医院或各级疾病预

防控制机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包括港、澳、台地区）指根据所在国家或地区法律规

定合法成立、运营并符合以下标准的医疗机构： 

（1）主要运营目的是以住院病人形式提供接待患病、受伤的人并为其提供医疗

护理和治疗； 

（2）在一名或若干医生的指导下为病人治疗，其中至少有一名合法职业资格的

驻院医生驻诊； 

（3）维持足够妥善的设备为病人提供医学诊断和治疗，并于机构内或由其管理

的地方提供进行各种手术的设备； 

（4）有合法的护士提供和指导二十四小时的全职护理服务。 

本附加险合同所指医院不包括以下或类似的医疗机构： 

（1）精神病院； 

（2）老人院、疗养院、美容整形医疗机构、戒毒中心和戒酒中心； 

（3）健康中心或天然治疗所、疗养或康复院。 

 


